
安阳市房产管理局
关于规范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的
通     知

各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活动，保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物业管理市场的公平竞争，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建设部《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建住房【2003】130号）、《安阳市物业管理办法》和《安阳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安房【2003】11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就规范前期管理物业招标投标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凡新建住宅物业规划总建筑面积在三万平方米以上的多层建筑和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开发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规划总建筑面积多层在三万平方米以下、高层在一万平方米以下的,经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二、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项目，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时限完成物业管理招投标工作：
（一）新建现售商品房项目应当在现售前30日完成；
（二）预售商品房项目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前完成；
（三）非出售的新建物业项目应当在交付使用前90日完成。
未按照规定完成物业管理招投标的不得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三、开发建设单位在采取公开招标方式时，应当在安阳市发行的主要报刊上发布招标公告，并同时在安阳市房产管理局和安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等网站上免费发布招标公告。公告期不应少于5个工作日。  
四、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10日前，向物业项目所在地的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安阳市物业管理项目招标备案申请书》；
（二）招标人资格证明文件（营业执照、政府主管部门核发的项目批复文件、产权证明或业主大会决议）；
（三）开发建设单位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委托书、代理机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四）招标公告；
（五）招标文件；
（六）新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详图；
（七）物业管理用房证明材料；
（八）物业项目所在办事处的属地证明；
（九）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等。
五、在符合招标公告要求或投标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过多时，可以由开发建设单位从中选择不少于5家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
 六、开标活动必须在物业项目所在辖区的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监督下进行。
七、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由招标人在开标前一个工作日内,到市房产管理局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标专家，并由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招标人代表书面签字确定。
八、评标方法采取综合评分法.
评分标准应当采取百分制的方法，技术部分、商务部分、资信部分和现场答辩等各项内容的比重和分值，参照《安阳市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评分细则》。（见附表）  
九、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确定为废标后,因有效投标不足3个使投标明显缺乏竞争的,招标人应当重新招标。
十、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评标委员会对同一招标项目只能作出一种评标结论。评标委员会成员对评标结论有异议的,应当投票表决,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不同意见经本人签名后以书面形式连同评标报告一并提交招标人。
十一、开发建设单位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向项目所在辖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办事处提交以下中标备案资料:（一）物业管理招投标活动记录;（二）评标报告;（三）中标企业的投标文件;（四）物业服务合同;（五）其他应当提交的资料。委托代理招标的，还应当附招标代理委托合同。
十二、开发建设单位持《前期物业管理备案通知书》及相关资料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十三、在商品房销售时，开发建设单位应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在商品房销售现场明显位置向买受人明示。
十四、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应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否则，《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不予受理。
十五、物业管理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实行备案管理制度。招标代理机构须到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后方可从事物业管理项目招标代理活动。
 物业管理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符合相关行业要求，参加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物业管理业务培训。
[bookmark: _GoBack]十六、新建住宅物业的开发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市房产管理局依法对其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查处，以保证前期物业招标投标活动的规范化。
九、本通知从下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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